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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115       证券简称：三维通信      公告编号：2021－040 

三维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17 年度重大资产重组交易对方 

业绩奖励与补偿情况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业绩奖励与补偿的前期情况 

三维通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三维通信”或“上市公司”）

于 2020年 1月 23日召开了第六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第六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

于 2020 年 2 月 19 日召开了 202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

司与 2017 年度重大资产重组交易对方签订<业绩奖励及补偿协议>暨关联交易的

议案》，为保护上市公司股东利益并激励子公司核心团队，公司与 2017 年度重大

资产重组原交易对方之一的郑剑波先生（以下简称“交易对方”或“业绩承诺方”）

签订《业绩奖励及补偿协议》。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0 年 2 月 4 日在巨潮资讯

网上披露的相关公告。 

2021 年 5 月 11 日，公司于指定媒体披露了《关于 2017 年度重大资产重组

交易对方业绩奖励与补偿情况的进展公告》，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出具了《关于江西巨网科技有限公司业绩奖励与补偿情况的鉴证报告》（天健审

〔2021〕5071 号）（以下简称“《鉴证报告》”），对江西巨网科技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巨网科技”）2020 年度业绩实现情况独立地提出了鉴证结论。 

二、业绩奖励与补偿的进展情况 

2021 年 5 月 13 日，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江西巨网科技有限公司 2020 年度业绩奖励与补偿情况说明的议案》，同意将该

议案提交公司 202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表决。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1

年 5 月 15 日在巨潮资讯网上披露的相关公告。 

同时，郑剑波先生作为上述议案的关联董事，在回避表决的基础上对该议案

提出以下异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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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剑波董事对天健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鉴证报告》提出异议，同时对《三

维通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17 年度重大资产重组交易对方业绩奖励与补偿情况

的进展公告》、《关于江西巨网科技有限公司 2020 年度业绩奖励与补偿情况说明

的议案》、《关于召开 202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提出异议，认为该公

告及其相关议案存在不准确、不真实、不完整的情况。 

郑剑波董事认为，《鉴证报告》其引用的内容与郑剑波和三维通信原先签署

的文件《业绩奖励与补偿协议》不相符，该报告存在不完整、不真实、不准确的

情况。 

郑剑波董事认为，自媒体业务业绩下滑，主要是受新冠疫情该不可抗力影响，

该情况适用于《业绩奖励与补偿协议》第六条 不可抗力 6.3 条：“如发生不可抗

力致使本协议不能履行，则本协议终止，遭受不可抗力的一方无须为前述不可抗

力导致的本协议终止承担责任”。 

一直以来，由于巨网科技自媒体的广告客户主要是中小电商客户构成。2020

年，由于受到疫情影响，这类客户降低了对自媒体广告投放的预算，导致公司该

业务的收入受到较大影响。 

基于以上叙述，郑剑波董事认为：由于发生了新冠疫情的不可抗力，导致了

自媒体业务收入严重下滑，应当终止《业绩奖励与补偿协议》。 

此外，郑剑波董事申明，关于《业绩奖励与补偿协议》三维通信存在误导陈

述和违反协议等情况，主要体现为： 

1、签署《业绩奖励与补偿协议》时，主要目的在 2020 年和 2021 年时激励

原巨网科技的核心管理团队，并非是三维通信与巨网科技重大资产重组交易事项

的后续。郑剑波先生及其团队已经完成了 2017 年重大资产重组时签署的业绩承

诺。 

2、三维通信在郑剑波先生持反对意见的情况下，聘任巨网科技新的总经理，

破坏了原有核心团队的稳定性和良好的化学反应，因此巨网科技现任总经理需要

对 2020 年度业绩负责。 

3、公司没有履行协议的最底层的条款，没有足额发放郑剑波先生的工资，

导致郑剑波先生无法有效开展工作。 

郑剑波董事对《关于召开 202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提出反对，



002115                                                                 三维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3 

理由如下： 

由于 202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有且仅有一个议案： 

1、《关于江西巨网科技有限公司 2020 年度业绩奖励与补偿情况说明的议案》 

鉴于此，郑剑波董事反对，认为不需要召开股东大会，公司仅需要就协议终

止事宜向公众说明并提示风险。 

三、风险提示及后续安排 

1、本次关于 2017 年度重大资产重组交易对方业绩奖励与补偿事项已经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尚需公司股东大会审议表决。 

2、业绩承诺方对补偿方案存在异议，其是否愿意配合执行业绩补偿方案存

在不确定性，公司将采取与承诺方积极协商等措施，努力维护公司和中小股东利

益。 

3、截止目前巨网科技经营团队保持稳定，业绩承诺期结束后可能存在经营

团队核心人员流失的风险，公司将对此持续予以关注并采取积极措施保障核心团

队的稳定性。 

4、公司暂未发现巨网科技资产减值迹象，如后续经营业绩出现大幅波动，

则可能存在计提商誉减值的风险，公司将保持跟踪，并定期聘请专业机构对商誉

减值进行测试。 

公司将严格按照监管规则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三维通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5 月 15 日 


